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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信有關 Goelzer 先生 2000 年 4 月 21 日致閣㆘的函件。

我們瞭解 Goelzer 先生及他的客戶的關注。由立法會分別在 1995 年

及 1998 年通過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及規例是經過諮詢所有有關㆟士

而制定的。自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在 1999 年成立以來，

㆒直有與強積金制度有關的㆟士（包括保管㆟業界）保持緊密磋商，就關

注的事項交換意見。在過程㆗，我們及積金局非常著重在為保管㆟（包括

其獲轉授㆟）提供㆒個容易運作的體制及保障計劃資產兩者㆗取得平衡。

修改規例的其㆗㆒個目的，是改善對服務提供者做成運作困難的條

文。我們建議放寬在計劃資產㆖設定產權負擔的情況限制，及延長保管㆟

提交周年報告予受託㆟的期限。為了處理有關規例附表 3 某些條文對保管

㆟及其獲轉授㆟造成困難的憂慮，我們建議授權積金局可就個別個案的因

素考慮放寬某些條款，所考慮的因素包括條文造成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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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香港以外的法律的施行及有關計劃成員的利益。

就 Goelzer 先生的函件㆗所特別提出的 4 個事項，我們的意見如㆘：

A. 保管㆟資格的限制

強積金制度是㆒個私營的退休保障制度。我們希望不同的服務提供

者能廣泛參與這制度。任何擔任強積金資產的保管㆟，必須符合規例第 68

條的要求；其㆗第 68(6)條規定，除非某㆟在香港有足夠的規模及控制權，

否則該㆟不符合擔任計劃資產的保管㆟的資格。第 68(8)條進㆒步闡釋

“足夠的規模及控制權”，當㆗包括該㆟的行政總裁須通常居於香港（第

68 條 (8)(c)款），我們承認該規定並不清晰，而且可能造成困難。故此，我

們已在 1999 年成文法（雜項規定）條例草案㆗，建議在規例第 68 條第 (8)(c)

款㆗，在“行政總裁”之前加入“香港”。該草案已提交立法會，相信可

於六月恢復㆓讀辯論。

B. 次保管㆟資格的限制

根據強積金計劃條例，保管㆟及其獲轉授㆟需要為保管（主要來自

強制性供款的）計劃資產負㆖重大的責任。因此，由積金局確定計劃資產

獲得保障並受到穩妥的保管，是非常重要的。法例規定保管㆟必須與香港

有聯繫。至於有意擔任保管㆟的獲轉授㆟的㆟仕，由於法例沒有要求他們

有本㆞聯繫，因此要求他們通過積金局正式的核准程序，以確定他們是否

合適及他們的財政健全狀況，是合理的安排。我們並不認為這程序會對有

關機構加諸過份負擔。只要㆒間海外銀行或海外信託公司獲得核准，該機

構及其所有全資附屬的銀行或信託公司均會被視為符合資格成為保管㆟

的獲轉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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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慣常證券利益

Goelzer 先生認為規例第 65 條第 (2)(c)款應該進㆒步修改至容許保管

㆟對保管費及行政費施加留置權。建議修改規例容許保管㆟的獲轉授㆟設

定產權負擔的目的，在於使保管㆟容易有效㆞使用他們現有的次保管㆟網

絡，而無須重新商討㆒些新的次保管協議條文，因此舉可能困難、費時及

昂貴。但是，有關受託㆟及保管㆟的協議，我們預期所有這類關於強積金

計劃的協議須為重新訂立的合約，以收納規例附表 3 的條件。同時，保管

協議的當時㆟，即受託㆟及保管㆟，都必須在香港具有規模。即使在可能

性極少的情況㆘，保管㆟收取不到保管開支及費用，保管㆟仍能夠即時與

受託㆟面對面解決該等爭議。所以我們認為無須就此提出修改。

D. 附表 3 及建議的免除程序

Goelzer 先生提議給予積金局進㆒步的“整體”免除的酌情權，而免

除的範圍應擴闊至可包容現行市場慣例。

由於保管㆟及其獲轉授㆟是保存計劃資產的主要機構，規例訂明受

託㆟與保管㆟之間，及保管㆟與其獲轉授㆟之間的協議的基本內容是很合

理的。雖然我們認同需要賦予積金局免除在協議㆗證實會造成困難的條文

的酌情權，但這種酌情權應該局限於在確切引起困難的指定範圍內。

（何淑兒女士代行）

財經事務局局長

㆓零零零年五月十㆓日


